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将重

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重大关

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，同意给予重庆

机场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机场”）授信额度 35

亿元，授信期限为 1 年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重庆机场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25 日，企业类型为有限

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戴科，注册资本 312,162.303459 万元。

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两路街道江北国际机场内，经营范围

为许可项目：民用机场经营，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，民用航空

器维修，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，互联网信息服务，

旅游业务，食品生产，餐饮服务，住宿服务，保税物流中心

经营，城市配送运输服务（不含危险货物）等。

本行主要股东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重庆机场

48.69%的股权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和

本行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重庆机场为本行关联

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

本次定价依据市场原则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

方同类业务，按照商业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，并符合本

行定价政策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对重庆机场的授信金额为 35 亿元，占本行资本净

额 1%以上，达到了本行重大关联交易的标准。

五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情况

本次对重庆机场的授信事项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

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呈第五届董事会第

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。本次授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无不同意

见，情况如下：

公司准确识别并界定关联方和重大关联交易，并根据监

管要求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提交董

事会进行审议，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；公司关于对重

庆机场的关联交易，授信后拟发生业务的定价将遵循市场定

价原则，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条件，符合商业原则和“一

般商业条款”或更佳条款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

股东的利益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
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3 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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